
2023 年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

填报材料初审要求

学科奖初审采取线上审核方式。初审单位登录管理员账号后，在线查

看审核申报人提交成果。重点审核以下方面：

1.成果年限。参评成果年限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

新增设学科（经济学、管理学、法学、政治学学科）参评成果年限放宽为

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

2.基本信息。审核成果基本情况，包括基本信息填写的完整性、准确

性和真实性。以下成果不在参评范围：教材、教学参考书、论文集、年鉴、

志书、文件、领导讲话、工作总结、时事新闻、大事纪、概览、辑集的人

物传略、回忆录、统计资料；著作权有争议的成果；涉及国家机密的成果；

已获得市（地）、厅局级及以上行政部门奖励的成果（不包括民间奖励）。

3.匿名材料。查看申报人是否在指定位置上传匿名成果，成果关键信

息是否全部做好匿名处理，便于成果后期参加匿名评审。

4.佐证材料。初审单位逐一查看申报人上传的“发表载体”“关联课

题”“成果引用”“成果转载”“成果采纳”“领导批示”等社会反响，

确保上传材料明晰。申报材料原件由初审单位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审核认定。

5.关于艺术作品的要求。艺术学科申报的成果如为作品，需在系统填

报基础信息，不需要在系统上传成果，作品电子版（图片；音、视频不超

500M）须报送至初审单位，由初审单位按作品名称进行规范登记， 汇总后

发至邮箱。



初审单位在线审核通过审查合格的申报成果，省社科联以初审单位规

定时限内审核通过成果为准，其它成果视为初审不合格成果，不进入下一

轮评审。

6.其它平台审核说明。

（1）对“内容摘要”和“学术价值及社会价值介绍”进行检查：要求务必

填写完整，不可空白，要求 1000 字以内。

（2）“佐证材料目录”检查



填报人必须认真按照该初审要求进行填报和自查，如因个人填报不规范、反

复修改而延误申报，后果由申报人自行承担。


